超微量核酸蛋白测定仪

1.用途：用于核酸，蛋白浓度定量分析
2、技术参数
2.1样品检测体积范围：至少为1uL；
2.2	波长范围：至少为190nm~850nm；
*2.3.基座检测下限：2ng/ul（dsDNA），0.06mg/ml（BSA），0.03mg/ml（IgG）；
2.4基座检测上限：27,500ng/ul（dsDNA），820mg/ml（BSA），400mg/ml（IgG）；
2.5.检测重复性：0.002A(1.0mm光程) 或1%CV；
2.6光程：至少包括0.03,0.05,0.1,0.2,1mm, 且可自动校正
2.7样品台清洁方式：擦镜纸擦拭
2.8线型硅CCD阵列检测器：至少为2048像素
2.9最小样品体积≤1ul；
2.10比色杯检测指标：
2.10.1 加热控温精度: ≤±0.5℃ (37℃)
2.10.2 搅拌速度范围：至少为150—850 rpm
2.10.3 光路径：至少包括10, 5, 2, 1 mm；
2.10.4 检测下限：≤0.4 ng/μl (dsDNA)；
2.10.5检测上限：≥750 ng/µl (dsDNA)；
2.10.6检测时间：< 3 s
2.11载样点采用303高抛光高耐磨不锈钢，并与主机整合在一起，直接上样并进行样品检测，无需使用微量比色皿和毛细管等容器； 
*2.12污染物检测：至少能鉴定5种污染物，且样本检测的结果会自动扣除污染物的OD值
[bookmark: _GoBack]*2.13仪器操作：至少7英寸，1280×800高分辨率彩色触摸屏且触摸屏可左右移动或前后45度角调整角度；操作系统内存≥32GB闪存，操作系统支持的语言≥8种；
2.14仪器内置传感器，在检测前对样品形成的液柱进行数码成像，保证检测的可靠性；
2.15仪器的无线局域网和蓝牙设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2.16仪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有关规定，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2.17软件：永久免费升级
2.17.1自动分析功能:具备
2.17.2结果存储、输出功能：具备
2.17.3自动计算、显示260/280，260/230比值的功能：具备
3.技术服务要求
3.1设备安装调试: 在买方指定的地点完成安装调试，并配合买方进行测试验收。
3.2质保期保修12个月，终身维修。
3.3维修响应时间: 接到维修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做出响应，3个工作日内到场排除故障。
3.4交货地点：用户指定位置。
注：该设备办理免税，如不能办理免税，所有费用由中标公司承担。


